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信访局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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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它类

信访事项

的受理、

交办、转

送和承办

【行政法规】《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六条

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

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一）受

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

级和本级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三）协调处

理重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

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六）对

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

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地方性法规】《西藏自治区信访条例》（1995年4月15

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2007年11月22日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第七条：县级以

上国家机关信访工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
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一级

和本级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交其处理的信访事项；

（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

项的处理；（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
究，及时向本级国家机关提出完善政策或者改进工作的

建议；（六）对本级国家机关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国家

机关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1.受理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

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级和本级

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

的处理；（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

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进

行指导。

2.受理范围：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

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一）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三）提

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

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对依法应

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3.决定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并区分情

况，在15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一）对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

信访人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已经

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

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二）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

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情况重大

、紧急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三）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

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

机构要定期向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通报转送情况，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要

定期报告转送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四）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

果的，可以直接交由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要求其在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提交

办结报告。按照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转送、交办

的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并按要求通报信访工作机构。

4.送达责任：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它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一）请求事实清楚，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二）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

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作出支持

信访请求意见的，应当督促有关机关或者单位执行。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

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超

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

人合法权益的；（二）行政

机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

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

访人合法权益的；（四）拒

不执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

做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

。

《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收到

的信访事项应当登记、转送、交办而未按规定登记、转送、交办，或者应当履行督办职责

而未履行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负有受理信访事项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受理信访事项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收到的信访事项不按规定登记的；

（二）对属于其法定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的；

（三）行政机关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信访事项的。

第四十三条：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推诿、敷衍、拖延信访事项办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信访事项的；

（二）对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投诉请求未予支持的。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有关情况透露、转给

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作风粗暴，激化矛盾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

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堆龙德

庆区信

访局

0891-

653291

1

受理

交办

转送

15日

承办

60日

情况

复杂

90日

办结

2 其他类
重要信访
事项的协

调处理

【行政法规】《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六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

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

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级和

本级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三）协调处理重

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五）研

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

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六）对本级人民

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

工作进行指导。

【地方性法规】《西藏自治区信访条例》（1995年4月15

日西藏自治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通过，2007年11月22日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第七条：县级以上

国家机关信访工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交
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一级和

本级国家机关及其负责人交其处理的信访事项；（三）

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

理；（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

向本级国家机关提出完善政策或者改进工作的建议；

（六）对本级国家机关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国家机关的

信访工作进行指导。

1.受理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

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二）承办上级和本级

人民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

的处理；（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

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六）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进

行指导。

2.受理范围：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

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一）行政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三）提

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

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对依法应

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3.决定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并区分情

况，在15日内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一）对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

信访人分别向有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对已经

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

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二）对依照法定职责属于本级

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情况重大

、紧急的，应当及时提出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三）信访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

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

机构要定期向下一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通报转送情况，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要

定期报告转送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四）对转送信访事项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反馈办理结

果的，可以直接交由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办理，要求其在指定办理期限内反馈结果，提交

办结报告。按照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转送、交办

的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告知信访人，并按要求通报信访工作机构。

4.送达责任：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它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一）请求事实清楚，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二）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

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作出支持

信访请求意见的，应当督促有关机关或者单位执行。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

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

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

（二）行政机关应当作为而

不作为，侵害信访人合法权

益的；

（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

访人合法权益的；

（四）拒不执行有权处理的

行政机关做出的支持信访请

求意见的。

《信访条例》（国务院令第431号）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对收到

的信访事项应当登记、转送、交办而未按规定登记、转送、交办，或者应当履行督办职责

而未履行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负有受理信访事项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受理信访事项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收到的信访事项不按规定登记的；

（二）对属于其法定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的；

（三）行政机关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告知信访人是否受理信访事项的。

第四十三条：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推诿、敷衍、拖延信访事项办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信访事项的；

（二）对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投诉请求未予支持的。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或者有关情况透露、转给

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作风粗暴，激化矛盾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

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和信访信息，隐瞒、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堆龙德
庆区信

访局

0891-
653291

1

无明确

规定


